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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总体情况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山硅公司)，位于云南省保山

市龙陵县龙山镇，建于 1996 年 10 月，云南康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金 2470 万元，主要从事工业硅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目前，公司拥有 2 台 15000kVA 工业硅的配套生产线，在职员工 180 余人，

年产工业硅约 1.8 万吨。可根据不同客户需求组织生产相对应的产品，以此来满

足差异化客户的需求。产品依据GB/2881-2014分类定级，在满足Si3303、Si4210、

Si4410、Si5530 级等 8个系列产品供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了特殊的 Si3503、

Si4403、Si4405 等牌号的产品，现主导产品为 Si3303、Si3503、Si4210、Si4403、

Si4405、Si4410、Si5530 等系列牌号。

公司自创建以来，始终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求发展，以顾客满意为

宗旨"的质量方针，踏实创业，以诚待人。通过“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工业硅

“龙珠”牌商标被评为“云南省著名商标”，产品获“云南省名牌产品”荣誉称

号；企业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公司将原来 2×15000kVA 工业硅冶炼炉废气治理提

升改造。原有废气处理流程为表面冷却器、粗粉分离器、风机、正压袋式收尘器；

收尘生产的微硅粉用加密仓加密，袋式收尘器收尘后烟气直接排放。根据《云南

省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的通知》（云污防通[2017]4 号）文件精神，为保护环境，完善环保手续，云南

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积极落实保山市生态环境局、保山市生态环境局龙

陵分局的相关要求，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开展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

司 2×15000kVA 工业硅电冶炼炉生产线烟气治理升级改造项目，通过“2炉 1塔”

烟气脱硫减少二氧化硫、颗粒物的排放，提高当地空气质量。

项目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完成并投入运行，2020 年 3 月 27 日烟气脱硫升

级改造项目通过自主验收。目前排污许可证正在办理中。

按照 CEMS 系统新规范，HJ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

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和 HJ76-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

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经过选型，在脱硫废气总排口更换安

装一套杭州禾风 HF-CEMS-1000 型烟气自动监控设备及配套设施。委托云南深隆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脱硫塔废气总排口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验收报告

7

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运行维护该烟气自动监控设备及配套设施。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530523727320224M

单位地址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办事处下碗厂

主要原料（生产方式） 原料：硅石 辅料： 木炭，石油焦，洗精煤，木块

主要产品名称 工业硅
主设备生产工艺名称 电弧炉冶炼

设计产能（t/年） 18000

脱硫项目环评竣工验收

批复时间
2018.8.27

执行排放

标准名称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表 2（SO2、NOx）

（GB2866-2012）《铁合金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表 4（颗粒物）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点位：烟囱离地面 46 米采样平台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设备名称、型号：杭州禾风股份有限公司 HF-CEMS-1000

气态污染物（SO2/NOx /O2）：

设备监测项目：SO2、NOx、O2、颗粒物、烟温、压力、流速、流量、湿度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生产单位：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单位：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 废气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背景

按照保山市生态环境局龙陵分局关于对《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

司烟气脱硫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文件》（龙环发[2018]41 号），烟气脱

硫工程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

“三同时”制度要求，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5 月按照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和 HJ

76-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TCAEPI

11-2017）、环办环监 2017 61 号文件要求，在脱硫塔废气总排口更换安装了一

套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烟气自动监控设备，自动监测因子有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氧含量、颗粒物、烟温、压力、流速、流量、湿度。建设 25m
2
配套监

测站房，并加装了空调、UPS 电源，温湿度计等基础设施。监控数据与云南省重

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中心联网。该项目委托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调

试并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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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依据

1、安装文件要求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龙陵分局关于对《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烟气

脱硫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文件》（龙环发[2018]41 号）；

废气 SO2、NOx 排放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 2，

颗粒物排放满足（GB2866-2012）《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4排放限值

要求。（详见附件）

2、排污口规范化及安装点位说明

按照《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T/CAEPI

11-2017）文件及环办环监〔2017〕61 号文要求建设。测定位置应避开烟道弯头

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对于圆形烟道，颗粒物 CEMS 和流速 CMS，应设置在距

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4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2倍

烟道直径处（采样位置未变）。

烟囱高度 54 米，采样点设置在烟囱距地面 46 米高度平台。采样距离约 60

米。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682 号）；

4、《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75-2017 ；

5、《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HJ76-2017）；

6、《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2017）；

7、（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 2

（GB2866-2012）《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4；

8、云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管理办法；

9、关于实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企业自行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

三、验收内容

1、站房建设情况

废气自动监测站房的建筑设计满足在线监测监控功能需求且专室专用，站房钥

匙由专人保管，非工作人员无法私自进入。

站房位置：

监测站房建在排风机靠近烟囱处，室内面积约 22 平方米，室内净高 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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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室内环境温度在 15～28℃之间；相对湿度在 50%以下有通风设施和空

调；电源线通过缆沟进入到仪器机柜的下面。机柜与墙壁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500mm。监测站房内配备防火、防盗、防渗漏器材，操作间已做好防尘、防震、防雷

处理。

2、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内容（设备型号、数量、种类）

烟气连续监测在线分析仪配置详见下表：

脱

硫

塔

废

气

总

排

口

烟尘计 LSS2004 1 套 北京安荣信

温压流一体 RBV-TPF 1 套 深圳彩虹谷

气体分析仪 HF-CEMS-1000 1 套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烟气监测控制系统软件 1套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工控机 1台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采集传输仪 K37A 1 台 广州博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湿度仪 1台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打印机 1台 惠普

UPS 电源 C15KS 1 套 山特

温湿度计 / 1 个 /

四、环保工作情况

（一）污染治理设施及环保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1、龙陵县龙山硅厂废气脱硫治理设施(2 炉 1 塔)：公司有 2台 15000kVA 工

业硅冶炼炉，产生的含尘烟气通过各自的集气罩引入电炉烟气收尘系统，经过旋

风除尘和布袋除尘后的烟气进入新技改合建的 1套“石灰-石膏湿法”脱硫系统。

废气处理量 23 万 m
3
/h,脱硫效率 92.2%。

烟气治理及脱硫环保设施自正式投入运行以来，设施运转正常，没有出现过

人为操作失误现象，环保设施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没有出现过操作员无故停机

现象。

2、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成立环保管理机构，落实环保专职管理人员，

做好对环保设施的日常巡检、维护、保养和更换，建立环保设施管理全过程运行

记录和台账，保证环保治理资金投入到位，确保长期稳定达标排口；

3、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的环保“三同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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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治理工艺流程

（1）、采用布袋除尘收集烟尘。主要流程图如下：

（2）、布袋除尘后的烟气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工艺进

行脱硫。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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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烟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3.1 安装调试情况

受企业委托，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按照 HJ 75-2017《固

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和 HJ 76-2017《固

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安装完毕后于 2021 年 5 月 10-12 日对脱硫废气总排口烟气自动监控系统进行了

72 小时零漂、量漂及示值误差、响应时间调试检测。根据调试报告检测结论，

各项检测指标均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中的技术指标要求。（详见附件）

3.2 试运行情况

根据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和 HJ 76-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212－2017《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

据传输标准》等技术规范要求，烟气自动监控系统经技术人员调试正常后，于

2021 年 8 月底通过了 168 小时试运行。测试结果在误差允许范围内，设备运行

稳定，各参数等性能稳定可靠，报表统计完整，数据传输正常，结果满足设计和

环保规范要求，可以投入正常运行。（详见附件）

3.3 适用性检测报告情况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HF-CEMS-1000 型烟气自动监控设备及配套设

施，具有有效期内的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产品适用

性检测合格报告和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在线监测系统已经检测的技术性能指

标符合“固定污染源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标准中相关条款的要求。

（详见附件）

3.4 联网情况

废气自动监监测因子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氧含量、流速、流

量、烟温、压力、湿度。在线监测数据联网云南省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中心。MN

号 399435X0205031。云南省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中心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 HJ75-2017)、《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

（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2017）等联网验收相关规范要求，选取

2021 年 8 月 25 日-2021 年 8 月 31 日的数据进行数据传输联网测试分析，符合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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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验收测试要求，于 2021 年 9 月 3 日通过了联网测试，出具了《联网验收测试

报告》（详见附件）。

3.5 比对监测情况

委托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8 日

对废气自动监测设备进行了现场采样比对监测。并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出具了比

对检测报告云尘检字[2021]-1613 号。

比对监测结果表明：比对的各项技术指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氧含量、流速、温度、湿度）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标准中相关项

目的要求。比对结果均在误差允许范围内。（详见附件）

3.6 制度建设情况（详见附件）

现场均按照相关环保管理要求，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并上墙；

（1）系统定期校准校验制度；

（2）系统岗位责任制度；

（3）系统设备故障预防和查处制度；

（4）系统仪器设备操作、使用和维护规程；

（5）系统站房管理制度；

（6）污染源烟气自动监控设施参数表；

（7）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维单位信息公示表。

3.7 台账建立情况

现场均按照相关环保管理要求，制定了相关台账；

（1）日常巡检维护记录；

（2）设备校验测试记录；

（3）零点、跨度漂移记录；

（4）故障维修处理记录；

（5）易耗品更换记录；

（6）标准物质记录；

（7）比对实验结果记录；

（8）异常情况记录；

（9）进站登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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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的问题

数据状态标识不能完全满足环保新规范要求，联系了设备厂家对软件升级完

善，现基本符合要求；

六、验收结论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2炉 1塔”脱硫塔废气总排口在线监测

系统验收材料齐全，验收依据充分，仪器设备、监测指标符合要求，污染源自动

监控设施建设安装规范，数据状态标识齐全。分析仪、工控机、数采仪及监控平

台的数据一致性较好，台帐及管理制度健全，运行稳定正常，经试运行、联网测

试和比对检测，结果均能满足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设的相关要求，自主验收合

格。

七、附件

附件 1：保山市生态环境局龙陵分局关于对《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烟气脱硫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文件》（龙环发[2018]41 号）。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 2。

（GB2866-2012）《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4排放限值要求；

附件 2：污染源烟气自动监控系统参数备案表；

附件 3：自动监控系统安装调试报告；

附件 4：自动监控系统试运行报告；

附件 5：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报告；

附件 6：联网验收测试报告；

附件 7：自动监测设备比对检测报告；

附件 8：污染源烟气自动监控设施站房管理制度；

附件 9：污染源烟气自动监控设施验收意见及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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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参数备案表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登记备案表

登记备案表单位（盖章）：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华昌

登记备案时间：2021 年 10 月

联系人：杨林光 联系电话：15087558370

表 1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排污单位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廖华昌

地址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办事处下碗厂

邮编 678300

联系人 杨林光

联系电话 15087558370

表 2 社会化运行单位基本情况

运行单位 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瑜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建发曦城商业广场 A 座 34 层 3406 号

邮编 650000

联系人 刘立兴

联系电话 15912556501

资质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资质证书编号 91530102719492536D

资质有效期限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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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废气排污口基本情况

排污口名称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排气筒高度（m） 54

采样位置（m） 烟囱高度 46 米平台

采样位置排气筒

截面积（㎡）
12.56

采样方式（稀释/直

接抽取/直接测量）
直接抽取法

预处理方式 全程加热

输送距离（m） 约 60 米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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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废气自动监控设施基本情况

设备名称 烟气在线自动监测分析仪

设备出厂编号 CEMS20141908

生产商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编号 /

环保产品认证编号 CCAEPI-EP-2019-185

适用性检测报告文号

（附复印件）
质（认）字 No.2016-053

设备型号 HF-CEMS-1000

通过验收时间 2021.10

测量项目 SO2、NO、O2、颗粒物、温度、压力、流速、湿度

测试方法
SO2、NO：紫外差分法、O2：氧电池、颗粒物：后向散射、温度：

热电阻、压力：压力传感器、流速：差压法、湿度：阻容法

气水分离器冷凝器温度 4℃

汽水分离器滤芯正常颜色 白色

量程

SO2：0-1500 mg/m
3

NO：0-700 mg/m
3

O2：0-25Vol%

颗粒物：0-100 mg/m
3

温度：0-500℃ 压力：±7Kpa、

流速：0-40m/s 湿度：0-40%

稀释比（稀释法） 否

稀释气流量或压力，及样

品气流量或压力（稀释法）
否

NOx 转换器温度 250℃

速度场系数 1

空气过剩系数 /

皮托管系数 K 值 0.84

烟道截面积 12.56m
2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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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数据采集仪基本情况

设备名称 数据采集传输仪

设备出厂编号 756877Xb1t7002

生产商 广州博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编号 /

环保产品认证编号 CCAEPI-EP-2018-947

适用性检测报告文号

（附复印件）
质（认）字 No.2018-212

设备型号 K37A

通过验收时间 2021.10

接收信号类型（模拟/数字） 数字信号

通讯方式 232 数字信号

数据采集单元：数字输入通

道数量、模拟量输入通道数

量、开关量输入通道数量

数字输入通道数量：6路 232 2 路 485

模拟量输入通道数量：8 路

开关量输入通道数量：4 路

网口：2 个

通信协议 国标 212

存储容量类型 TF 卡

显示单元显示

项目名称

SO2、 NOX、颗粒物、

O2、温度、湿度、流量、流速、压力实测值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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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烟气自动监控设施运行参数备案表

企业名称：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排口名称：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烟气

自动

监测

因子

SO2

3/mmg
NO

3/mmg
颗粒物

3/mmg
O2

%

温度

℃

压力

Kpa

流速

m/s

湿度

%

厂家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仪器型号 HF-CEMS-1000

测定原理
紫外

差分

紫外

差分
后向散射

氧电

池
热电阻

压力传

感器

差压

法

阻容

法

仪器量程 1500 700 100 25 500 ±7 40 40

报警上限 550 240 50

CEMS

相关

参数

烟道截面

积(
2m )

皮托管

系数

速度场

系数

当地大气

压（Kpa）
过量空气系数 湿氧含量

12.56 0.84 1 83.69

修正

系数

与修

正值

分析仪 工控机 数采仪 备注：

a(斜率) 1 1 1

b(截距) 0 0 0

输入

输出

量程

信号

分析仪 工控机 数采仪

SO2 1500 1500

NO 700 700

填表人：杨林光

企业盖章：

注：1、请相关责任人认真如实填写。

2、通常 a=1，b=0，如对 a、b值修改，请说明原因。（仅作参考）

3、报警上限设置应与排放标准相一致，以便于超标数据。

4、过量空气系数常见的包括：燃煤电厂为1.4（GB 13233-2011），生活垃圾焚烧

厂为2.1（GB 19218-2011），水泥行业为1.91(GB 49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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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报告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安装调试报告

企业名称：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单位：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安装位置：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调试日期：2021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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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企业简介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地址位于留下永历帝、徐悲鸿等人

的足迹--保山，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办事处下碗厂，于 1997 年 07

月 03 日在龙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2470（万元），在公司

发展壮大的 24 年里，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

务，我公司主要经营金属硅及付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进出口经营本企业生产所

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冶金用脉石英开采、销售；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我们有好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

和技术团队，目前团队人数有 180 余人，我公司属于保山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行业。

根据国家环保部发布的《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

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的要求，我单位于 2021 年 5 月 7 日至 2021 年 5

月 9 日对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废气总排口新安装一套

HF-CEMS-1000 在线监测系统,于 2021 年 5月 10 日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对监测系

统进行了 72 小时调试检测。

1、现场 CEMS 的组成：

（1）、CEMS 系统由颗粒物监测单元、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烟气采样探头、加

热导管、气体分析仪、烟气参数监测单元(流量/温度/压力)、数据采集与处理单

元（数据采集传输仪、PLC、工业控制计算机、打印机、DAS 软件等）组成。它

能够实现测量烟气中颗粒物浓度、气态污染物 SO2和（或）NOX浓度，烟气参数

（温度、压力、流速或流量、湿度、含氧量等），同时计算烟气中污染物排放速

率和排放量，显示（可支持打印）和记录各种数据和参数，形成相关图表，并通

过数据、图文等方式传输至管理部门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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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监测单元
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

烟气参数测量监测单元

固

定

源

排

放

监

控

管

理

系

统

含氧量采样器和预
处理装置

含氧量测量仪

零气、标准气体

气态污染物（SO2、NOX）监测单元
完全抽取法

稀释抽取法

直接测量法

污

染

治

理

设

施

运

行

监

控

系

统大气压力监测单元（可选）

可输入大气压

稀释气体
零气、标准气体

气体控制器烟气预处理装置

零气、标准气体

气态污染物分析仪
气态污染物采样器

校准装置 数

据

处

理

与

远

程

通

讯

设

备

压力测量仪

温度测量仪

烟气压力变送器

烟气温度变送器

大气压力测量仪大气压力变送器

零气、标准气体等效校准装置

气态污染物分析仪

气态污染物分析仪
气态污染物采样器

处理

显示

打印

查询湿度测量仪烟气湿度变送器

流速测量仪烟气流速变送器

校零、校标
数

据

采

集

与

控

制

系

统

颗粒物测量仪

图 1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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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设备概况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单位 数量 生产厂家 备注

1 激光粉尘仪
LSS2004

B102032E 套 1
北京安荣信

2 烟尘风机 台 1

3 温压流一体机 RBV-TPF TFP21042004 套 1 深圳彩虹谷

4 湿度仪 HF-SD-100 SD21042102 套 1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5 采样探头 HF-TT-100 TT21042102 套 1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6 分析 SO2、O2、NOX HF-UVA-100 HFA05739 台 1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7 加热导管 根 1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8 预处理系统 HF-CEMS-1000 21041908 套 1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9 氮氧化物转换器 NOX-210 NOX21041908 台 1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10 数据采集传输仪 K37A
756877Xb1t700

2
台 1

广州博控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

11 打印机 108a 台 1 惠普

12 一体化工控机 HF-IPC-100 IPC21042108 台 1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13 CEMS 监测软件 Monitor1.0 台 1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14 冷凝器 HF-LNQ-100 LNQ21042005 台 1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15 UPS 套 1 山特

16 稳压器 TND-20kVA 台 1 德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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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础设施情况

站房建设依据《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

（T/CAEPI 11-2017）和《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HJ 75-2017）中监测站房的要求，基本情况如下：

一、监测站房选定说明

站房面积：22 ㎡ 高：4 米

建筑结构：砖混 装饰：普装

二、站房配套设施说明

1. 空调：配有空调一套

2. 消防系统：干粉灭火器两个

3. 不间断电源：配有 UPS 一套

4. 温湿度计：一个

5. 打印机：一台

三、站房内其他说明

1. 供电：220V

2. 防雷系统：有

3. 门禁系统：管理员和操作员系统

4. 防尘说明：安有门窗

2、安装调试依据

（1）、《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2）、《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3）、《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传输标准》（HJ 212

-2017）；

（4）、《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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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控设施安装位点

4、调试检测的主要技术指标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

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本次调试检测的主要技术指标要求如下：

表 4.1调试检测技术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气态污染物

CEMS

二氧化硫

示值误差

当满量程≥100μmol/mol（286mg/m3）时，示值

误差不超过±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当满量程＜100μmol/mol（286mg/m3）时，示

值误差不超过±2.5%（相对于仪表满量程值）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准确度

排放浓度≥250μmol/mol（715mg/m3）时，相对

准确度≤15%
50μmol/mol （ 143mg/m3 ） ≤ 排 放 浓 度 ＜

250μmol/mol（715mg/m3）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20μmol/mol（57mg/m3）

20μmol/mol（57mg/m3）≤排放浓度<50μmol/mol
（143mg/m3）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57mg/m3）时，绝对误

差不超过±6μmol/mol（17mg/m3）

氮氧化物

示值误差

当满量程≥200μmol/mol（410mg/m3）时，示值

误差不超过±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当满量程<200μmol/mol（410mg/m3）时，示值

误差不超过±2.5%（相对于仪表满量程值）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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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F.S.为仪器的满量程值。

准确度

排放浓度≥250μmol/mol（513mg/m3）时，相对

准确度≤15%
50μmol/mol （ 143mg/m3 ） ≤ 排 放 浓 度

<250μmol/mol（715mg/m3）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20μmol/mol（41mg/m3）

20μmol/mol（41mg/m3）≤排放浓度<50μmol/mol
（103mg/m3）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41mg/m3）时，绝对误

差不超过±6μmol/mol（12mg/m3）

其它气态污染

物
准确度 相对准确度≤15%

氧气CMS O2

示值误差 不超过±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零点漂移、量程

漂移
不超过±2.5%

准确度
>5.0%时，相对准确度≤15%
≤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0%

颗粒物

CEMS
颗粒物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2.0%F.S.

相关系数

当参比方法测定颗粒物平均浓度＞50mg/m3

时，≥0.85
当参比方法测定颗粒物平均浓度≤50mg/m3时，

≥0.70

置信区间半宽
≤10%（该排放源检测期间参比方法实测状态

均值）

允许区间半宽
≤25%（该排放源检测期间参比方法实测状态

均值）

流速CMS 流速

精密度 ≤5%
相关系数a ≥9个数据时，相关系数≥0.90

准确度
流速＞10m/s，相对误差不超过±10%
流速≤10m/s，相对误差不超过±12%

温度 CMS 温度 绝对误差 不超过±3℃

湿度CMS 湿度 准确度
烟气湿度＞5.0%时，相对误差不超过±25%
烟气湿度≤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5%

注：氮氧化物以NO2计。

注a：当精密度不满足本标准要求，进行相关系数校准时应满足本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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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检测结果记录

表 D.1 颗粒物 CEMS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刘勇 CEMS 生产厂商：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CEMS 型号、编号：LSS2004 B102032E

测试位置：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CEMS原理：激光后散射原理 量程：0-100 允许误差：±2%

日

期

时间

计量单位（mg/m3、mA、mV、不透明度%……）

备注
零点读数

零点漂

移绝对

误差

调

节

零

点

否

上标校准读数

量程漂

移绝对

误差

调

节

量

程

否

清

洁

镜

头

否
开始 结束

起始
(Z0)

最终
(Zi)

ΔZ=
Zi−Z0

起始
(S0)

最终
(Si)

ΔS=
Si−S0

5-10
13:00 13:04 0 0.31 0.31 否 100 98.91 -1.09 否 否

13:05 13:09 0 0.3 0.3 否 100 98.89 -1.11 否 否

13:10 13:14 0 0.22 0.22 否 100 98.91 -1.09 否 否

5-11
9:00 9:04 0 0.82 0.82 否 100 98.8 -1.2 否 否

9:05 9:09 0 0.89 0.89 否 100 98.74 -1.26 否 否

9:10 9:14 0 0.6 0.6 否 100 98.69 -1.31 否 否

5-12
8:13 8:17 0 0.68 0.68 否 100 98.78 -1.22 否 否

8:18 8:22 0 0.77 0.77 否 100 98.75 -1.25 否 否

8:23 8:27 0 0.72 0.72 否 100 98.79 -1.21 否 否

零点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0.89 合格
量程漂移绝对

误差最大值
-1.31 合格

零点漂移 0.89% 合格 量程漂移 -1.3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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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1 气态污染物 CEMS（含氧量）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刘勇 CEMS 生产厂商：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EMS型号、编号：HF-UVA-100 HFA05739

测试位置：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CEMS 原理：紫外差分吸收法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值：1254

污染物名称： SO2计量单位：mg/m3 量程：0-1500 允许误差：±2.5%

序

号
日期 时间

零点读数
零点读数

变化
量程读数

量程读数

变化
备注

起始

(Z0)
最终

(Zi)
ΔZ=

Zi −Z0
起始

(S0)
最终

(Si)
ΔS=

Si−S0
1

5-10
10:22-10:26 0 0.96 0.96 1254 1236.64 -17.36

2 10:52-10:56 0 0.32 0.32 1254 1247.34 -6.66
3 11:35-11:39 0 4.09 4.09 1254 1256.31 2.31
4

5-11
8:19-8:23 0 0.76 0.76 1254 1266.58 12.58

5 8:49-8:53 0 0.75 0.75 1254 1236.61 -17.39
6 9:40-9:44 0 0.2 0.2 1254 1235.23 -18.77
7

5-12
8:06-8:10 0 0.75 0.75 1254 1246.80 -7.2

8 8:33-8:37 0 0.29 0.29 1254 1261.74 7.74
9 9:02-9:06 0 0.22 0.22 1254 1263.96 9.96

零点测试最大值 4.09 合格 量程测试最大值 -18.77 合格

零点漂移误差 0.27% 合格 量程漂移误差 -1.2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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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2 气态污染物 CEMS（含氧量）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刘勇 CEMS 生产厂商：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CEMS型号、编号：HF-UVA-100 HFA05739

测试位置：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CEMS原理：紫外差分吸收法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值：876.69

污染物名称： NOX计量单位：mg/m3 量程：0-1071 允许误差：±2.5%

序

号
日期 时间

零点读数
零点读数

变化
量程读数

量程读数

变化
备注

起始

(Z0)
最终

(Zi)
ΔZ=
Zi −Z0

起始

(S0)
最终

(Si)
ΔS=
Si−S0

1
5-10

10:22-10:26 0 1.55 1.55 876.69 884.88 8.19
2 10:52-10:56 0 0.53 0.53 876.69 886.34 9.65
3 11:35-11:39 0 0.85 0.85 876.69 883.36 6.67
4

5-11
8:19-8:23 0 2.28 2.28 876.69 877.52 0.83

5 8:49-8:53 0 2.18 2.18 876.69 871.54 -5.15
6 9:40-9:44 0 1.47 1.47 876.69 871.45 -5.24
7

5-12
8:06-8:10 0 0.23 0.23 876.69 866.10 -10.59

8 8:33-8:37 0 0.14 0.14 876.69 871.97 -4.72
9 9:02-9:06 0 0.19 0.19 876.69 880.04 3.35

零点测试最大值 2.28 合格 量程测试最大值 -10.59 合格

零点漂移误差 0.21% 合格 量程漂移误差 0.99%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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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3 气态污染物 CEMS（含氧量）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刘勇 CEMS生产厂商：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CEMS 型号、编号：HF-UVA-100 HFA05739

测试位置：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CEMS原理：电化学法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值：20.5

污染物名称： O2计量单位：% 量程：0-25 允许误差：±2.5%

序

号
日期 时间

零点读数
零点读数

变化
量程读数

量程读数

变化
备注

起始

(Z0)
最终

(Zi)
ΔZ=

Zi −Z0
起始

(S0)
最终

(Si)
ΔS=

Si−S0
1

5-10
10:22-10:26 0 0.11 0.11 20.5 20.80 0.30

2 10:52-10:56 0 0.03 0.03 20.5 20.80 0.30
3 11:35-11:39 0 0.04 0.04 20.5 20.78 0.28
4

5-11
8:19-8:23 0 0.02 0.02 20.5 20.75 0.25

5 8:49-8:53 0 0.34 0.34 20.5 20.42 -0.08
6 9:40-9:44 0 0.02 0.02 20.5 20.42 -0.08
7

5-12
8:06-8:10 0 0.02 0.02 20.5 20.36 -0.14

8 8:33-8:37 0 0.07 0.07 20.5 20.37 -0.13
9 9:02-9:06 0 0.04 0.04 20.5 20.73 0.23

零点测试最大值 0.34 合格 量程测试最大值 0.30 合格

零点漂移误差 1.36% 合格 量程漂移误差 1.2%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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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1 气态污染物 CEMS 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

测试人员：刘勇 CEMS 生产厂商：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CEMS 型号、编号：HF-UVA-100 HFA05739

测试位置：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CEMS原理：紫外差分吸收法

污染物名称： SO2 计量单位：mg/m3

测试日期：2021年 5月 12日 量程：0-1500 允许误差：± 5%

序号

标准气

体或校

准器件

参考值

CEMS
显示值

CEMS
显示值的

平均值

示值误差

（%）

系统响应时间（s）

备注测定值
平均值

T1 T2 T=T1+T2

1
1254

1266.66
1260.62 0.53%

12 65 77
80.672 1274.56 13 70 83

3 1240.63 11 71 82
4

783
797.99

787.01 0.51%
13 77 90

905 784.27 15 74 89
6 778.76 14 77 91
7

363
373.36

366.54 0.98%
12 96 108

109.678 364.92 14 95 109
9 361.33 11 10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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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2气态污染物 CEMS 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

测试人员：刘勇 CEMS生产厂商：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CEMS 型号、编号：HF-UVA-100 HFA05739

测试位置：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CEMS原理：紫外差分吸收法

污染物名称: NOX 计量单位：mg/m3

测试日期：2021年 5月 12日 量程：0-1071 允许误差：± 5%

序号

标准气

体或校

准器件

参考值

CEMS
显示值

CEMS
显示值

的平均

值

示值误差

（%）

系统响应时间（s）

备注测定值
平均值

T1 T2 T=T1+T2

1
876.69

879.18
879.75 0.35%

11 71 82
85.332 880.00 13 76 89

3 880.07 11 74 85
4

567.63
561.78

561.86 -1.02%
12 75 87

88.675 562.26 10 80 90
6 561.53 13 76 89
7

255.51
260.40

257.44 0.76%
12 79 91

92.678 254.76 11 84 95
9 257.16 14 7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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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3气态污染物 CEMS 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

测试人员：刘勇 CEMS生产厂商：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CEMS型号、编号：HF-UVA-100 HFA05739

测试位置：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CEMS原理：电化学法

污染物名称: O2 计量单位：%

测试日期：2021年 5月 12日 量程：0-25 允许误差：± 5%

序号

标准气

体或校

准器件

参考值

CEMS
显示值

CEMS
显示值的

平均值

示值误差

（%）

系统响应时间（s）

备注测定值
平均值

T1 T2 T=T1+T2

1
20.5

20.52
20.47 -0.16%

5 30 35
36.672 20.46 6 32 38

3 20.42 4 33 37
4

12.5
12.36

12.33 -1.33%
7 31 38

39.675 12.32 6 35 41
6 12.32 4 36 40

三、调试检测报告及结论

1、调试检测报告

企业名称：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安装位置：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检测单位：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2021年 5月 12日

CEMS 供应商：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CEMS 主要仪器型号

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制造商 测量方法

CEMS HF-UVA-100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紫外差分吸收法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是否符合

颗粒物

零点漂移 不超过±2.0% 0.89% 是

量程漂移 不超过±2.0% -1.31% 是

一元线性方程 — —

相关系数

当参比方法测定颗粒物平均浓度＞

50mg/m3 时，≥0.85
平均浓度≤50mg/m3 时，≥0.70

CI(置信区间半宽)
≤10%（该排放源检测期间参比方法实

测状态均值）

TI(允许区间半宽)
≤25%（该排放源检测期间参比方法实

测状态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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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 0.27% 是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1.25% 是

示值误差

当满量程≥100μmol/mol（286mg/m3）
时，示值误差不超过±5%（相对于标

准气体标称值）；

当满量程<100μmol/mol（286mg/m3）
时，示值误差不超过±2.5%（相对于

仪表满量程值）

0.67% 是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80.67 是

准确度

排放浓度≥250μmol/mol（715mg/m3）
时，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43mg/m3）≤排放浓度

<250μmol/mol（715mg/m3）时，绝对

误差不超过±20μmol/mol（57mg/m3）
20μmol/mol（57mg/m3 ）≤排放浓度

<50μmol/mol（143mg/m3 ）时，相对

误差不超过±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57mg/m3）时，

绝 对 误 差 不 超 过 ± 6μmol/mol
（17mg/m3）

氮氧化物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 0.21% 是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0.99% 是

示值误差

当满量程≥200μmol/mol（410mg/m3）时，

示值误差不超过±5%（相对于标准气体

标称值）；

当满量程<200μmol/mol（410mg/m3）时，

示值误差不超过±2.5%（相对于

仪表满量程值）

0.03% 是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85.33 是

准确度

排放浓度≥250μmol/mol（513mg/m3）时，

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03mg/m3）≤排放浓度

<250μmol/mol（513mg/m3）时，绝对误

差不超过±20μmol/mol（41mg/m3）
20μmol/mol（41mg/m3 ）≤排放浓度

<50μmol/mol（103mg/m3 ）时，相对误

差不超过±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41mg/m3）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 ± μmol/mol12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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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气态

污染物
准确度 相对准确度≤15%

含氧量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 1.36% 是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1.2% 是

示值误差 不超过±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0.75% 是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36.67 是

准确度
≤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0%；

>5.0%时，相对准确度≤15%

流速

速度场系数精密度 ≤5%
或相关系数 ≥9个数据时，相关系数≥0.90。

准确度
流速＞10m/s，相对误差不超过±10% 流

速≤10m/s，相对误差不超过±12%
烟温 绝对误差 不超过±3℃

湿度 准确度
≤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5%；

>5.0%时，相对误差不超过±25%。

结论
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规范，检验各项性能均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

2、结论

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中固定污染源 CEMS 主要技术指标调试检测方法的各项要求云南深隆环

保（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对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脱硫塔废气总

排口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进行调试，各项性能均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设备运行正

常。

调试单位：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调试人员：刘勇

日 期：2021年 5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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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报告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试运行报告

企业名称：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单位：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安装位置：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日 期： 2021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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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脱硫塔废气排口在线监测系统试运行报告

一、工程概况

企业概述

企业名称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代码 91530523727320224M

地点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办事处下碗厂

主要原料

（生产方式）
原料：硅石 辅料：木炭，石油焦，洗精煤，木块

主要产品名称 工业硅

主设备

生产工艺名称
电弧炉冶炼

设计产能（T/年） 18000

项目环评竣工

验收批复时间
2018-3-27

执行排放

标准名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铁

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6-2012）

监测设备简介

本工程为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脱硫塔废气总排口在线监测系统，废气在

线监测系统由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国家关于 CEMS 系统的两个规范,（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和 HJ 76-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技术要求和监测方法）整套集成配供。其中烟气分析仪为杭州禾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HF-CEMS-1000 型，2021 年 5 月安装完成后进行试运行工作，废气在线监测系统监测因子有

SO2、NOx、O2、颗粒物、烟气温度、压力、流速、湿度。目的是为企业提供排入空气中气态

污染物的浓度，为企业控制调整工艺作参考，并确保现场数据能上传到省环境信息中心。

二、试运行依据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75-2017 ；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76-2017）

《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技术规范》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212-2017

《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T/CAEPI 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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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运行目的

1．全面检验在线监测设备的生产质量和安装质量。

2．在线监测设备各量程是否能满足现场设计要求。

3．各接线头是否有松动，是否会出现发热，是否会打火花。

4．接地是否可靠，机壳是否有漏电。

5. 通过连续运行尽可能发现设备的制造及安装缺陷并及时处理完善，使烟气在线监测设

备今后能够安全、可靠运行。

6. 通过不间断连续试运行后具备向运行管理单位移交条件。

7、保证环保数据的有效使用率。

四、试运行主要要求

1．运行前需取得业主方工艺部及调度同意方可进行。

2．试运行期间不能停机。

五、安全措施

1．编制详细的运行制度及落实各值班人员。

2．试运行期间严格执行调度制度、工作制度。

3．各人员上岗前必须经过安全、技术培训。

4．各人员上岗期间必须严密监视各设备运行情况，定期记录各设备原始运行数据，发现

异常情况时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

六、试运行过程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脱硫塔废气总排口在线监测系统于 2021 年 5 月进

行安装，安装完成后完成了开机 72 小时调试,2021 年 9 月由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现

场进行了比对校验，设备安装完毕后在线监测设备各子系统都开机运行试运行至今。期间连

续运行后在线监测系统各项性能参数均满足国家环保要求及设备使用规范、设计要求，设备

正常稳定运行。

七、试运行结论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脱硫塔废气总排口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连续试运行

稳定，各设备等运行性能及运行参数稳定、可靠，报表统计完整，结果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

可以投入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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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存在的问题

试运行过程中，流速仪出现过一次故障，导致流速测量异常。使用备用机用了几天，更

换后正常使用。

下一步措施：

加强对烟气自动监控设施的维护、保养、校准工作，保证设备的运转率、传输率、有

效率满足各级环保要求，建议企业调整控制好生产工艺，保证烟气达标排放。

168 小时数据报表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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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关于新建排口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方案备案

监控设

备情况

设备供货安装单位 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安装时间 2021 年 5 月

安装排口位置 脱硫塔废气总排口

排口号编号 DA001

监测项目（因子）
SO2、NO、O2、颗粒物、温度、压力、流速、

湿度

监控设备名称 烟气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

监控设备型号及编号 HF-CEMS-1000 CEMS20141908

生产厂家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监控设备分析方法原理

SO2、NO：紫外差分法、O2：氧电池、颗粒物：

后向散射、温度：热电阻、压力：压力传感

器、流速：差压法、湿度：阻容法

监控设备检出限 mg/m3 3mg/m3

监控设备测定量程

SO2：0-1500 mg/m3 NO：0-700 mg/m3

O2：0-25Vol% 颗粒物：0-100 mg/m3

温度：0-500℃ 压力：±7Kpa、

流速：0-40m/s 湿度：0-40%

监控设备安装位置是否规范 是

排污口是否规范化 是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或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
/

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适用性检测证书有效期
有效期内

视频监控系统是否正常 无

调试自检是否正常 正常

试运行情况
零点漂移 ≤±2%FS/24h

跨度漂移 ≤±2%FS/24h

准确性或重复性 ≤±2% FS

监控站房情况

与排污口距离 约 60 米

面积及高度 面积：22m2 高度：4 米

是否有温湿度调控、防尘、

防火、防雷等措施（废水监

控的要有给排水设施）

是

是否专用 是

废液处理情况
是否回收 /

处理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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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基本情况表

设备名称 烟气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安装时间 2021 年 5 月 无

安装位置 脱硫废气总排口

验收项目 验收内容 验收意见 备注

外包装

1、设备外包装无损坏、无浸水痕迹。

2、检查外包装上的产品序列号、型

号标识是否完整。

符合

开箱验货

1、核对设备是否完全和完好。

2、设备内容包装无破损、无浸水痕

迹。

3、打开内包装检查设备表面外观

是否完好。

符合

安装情况 检验设备安装是否符合规范 符合

工作状态

1、检验设备是否准确稳定地监测分

析排污口的污染物。

2、分析的数据是否通过数采仪按照

规定频率发送数据。

3、监测数据和监控图像是否准确、

稳定、流畅的传输到环保部门监控

系统。

符合

用户反馈意见

验收结论：

监控系统按照合同安装完毕，安装工作符合规范标准和环保部门的相关要求，设备工作

正常，监测数据准确、稳定、流畅的传输到环保部门监控系统，本单位监控显示设备可以正

常访问监看监测数据。

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人：孙国辉 责任人：杨林光

2021 年 9 月 1 日 2021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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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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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站房管理制度

1. 进入站房，首先应打开排气扇，确保空气流通。

2. 保持站房清洁、整齐、安静，监测站房内不得吸烟、喧哗和进食。

3. 无关人员未经批准不得随意进入监测站房；外来人员进入监测站房，须经有关负责

人许可，并由相关人员陪同。

4. 监测站房各种仪器、设备和工具应分类放置，妥善保管。

5. 使用各种仪器及水、电等设施，应按使用规范进行操作，确保安全。

6. 不得随意中断仪器电源。站房内电源不得外接无关设备。

7. 专机专用，不得使用工控机进行游戏、上网等与工作无关的操作。

8. 注意工控机病毒防范，不得随意插入 U盘进行拷贝操作。

9. 使用完毕后的仪器设备要清理、清洁，并恢复到原位，注意打扫站房卫生。

10. 监测站房发生意外事故时，应迅速切断电源、水源等；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

理，并报告单位领导。

11. 离开监测站房前，必须认真检查电源、门窗、空调，确保监测站房的安全。

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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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定期校准、校验制度

根据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里

的相关要求，结合日常维护工作，特制定以下仪器校验制度。

1、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7 天至少校准

一次仪器的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2、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3 个月至少进行一次 CEMS 系统

的全面校准，要求零气和标准气体与样品气体通过的路径（采样探头、过滤器、洗涤

器、调节器）一致，进行零点和量程、线性误差和响应的检测；

3、无自动校准功能的颗粒物 CEMS 每 15 天至少校准一次仪

器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4、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每 24h 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校准，无

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每 30d 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校准；

5、每三个月对 CEMS 系统至少进行一次校验；校验用参比方法

和 CEMS 系统同时段数据进行比对。当校验结果不符合规定时，则应扩展为对颗粒物

CEMS方法的相关系数的矫正或/和评估气态污染物CEMS的相对准确度或/和流速CEMS

的速度场系数（或相关性）的校正，直到烟气 CEMS 系统达到 HJ 75-2017 标准要求。

详细技术规范及指标请参考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

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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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CEMS）岗位责任制度

1.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合格，才能上机操作。

2. 操作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

风，遵守监测站房的一切规章制度，不得违规操作。

3. 熟悉掌握本岗位监测分析技术，熟悉和执行本岗位技术规范、方法等，确保监测数

据准确。

4. 爱护仪器设备，节约标气、水电；保持室内卫生，做好安全检查。

5. 坚持每天检查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状况，按要求认真填写系统运行记录。

6. 定期检查反吹气源，及时排空空气压缩机、空气净化器或二级过滤器中的水和油，

保证提供无油、无水、无尘、充足的反吹气源。

7. 不得随意更改仪器安装位置、系统电路、气路和参数设置。

8. 做好生产运行记录。如遇放假、停产、停电、污染治理设施停运检修等情况，应及

时记录起始和结束时间，并通知区环保局、运营维护商。注意要点：

A．如遇国庆、农历年等长假期间，企业照常生产的，需保证监测站房照常供电，

反吹气源等照常供应，使在线监测设备如常运行；

B．如遇长假期间企业停电、工程改造、设备检修等，分析仪器需要停止运行的，

需提前报告区环保局，并提前通知运营维护商，以便对仪器进行保养工作。

9. 如发现 CEMS 系统运行异常时，应及时报告主管，并约定运营维护商及时检查、修理；

做好 CEMS 系统故障记录，及时收集现场维护记录表单并整理归档。

10.协助仪器专业维护人员定期进行仪器维护和校验。

11.如有疑问，请致电：0871-68816176

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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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设备故障预防和查处制度

1、每天上午、下午远程巡检站点运行状态。

2、每周检查一次采样管路反吹系统，保证反吹系统的正常运行，以防止烟气中颗

粒物堵塞采样探头或采样管。

3、每周检查一次烟尘仪的吹扫系统，保证烟尘仪吹扫系统的正常运行，以防止烟

气中颗粒物附着在烟尘仪的隔尘镜片上。

4、每周检查一次流速仪的吹扫系统，保证流速仪的正常运行，以防止烟气中颗粒

物堵塞流速仪的测压孔。

5、每周检查一次前处理系统中的设备运行情况，保证前处理系统的正常运行，以

防止烟气中的水蒸气及颗粒物进入气体分析仪。

6、定期、及时更换易耗品。

7、每日远程检查系统运行状态，包括图像传输、云台控制、监视位置等。

8、每 15 天至少对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一次现场检查和维护。

9、保监控站房的清洁，保持设备的清洁，避免仪器震动，保监控房内的温度、湿

度满足仪器正常运行的要求。

10、其他相关仪器，按其说明书的要求进行仪器维护保养、易耗品的定期更好工作。

11、操作人员在对系统进行日常维护时，应做好巡检记录，巡检记录包括该系统运

行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情况、系统校准工作等必检的项目和记录，以及仪

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其他检查项目和校准、维护保养、维护记录，并由填表

人签名。

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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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仪器设备操作、使用和维护规程

根据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里

的相关要求，结合日常维护工作，特制定以下仪器设备操作、使用和维护规程。

一、日常巡检

每周对 CEMS 系统进行日常巡检，巡检内容包括系统的运行状况、CEMS 工作状况、

系统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系统校准工作等必检项目和记录，并作巡检记录，包括检查

项目、检查日期、被检项目的运行状态等内容。

二、日常操作与维护保养

1、根据 CEMS 系统说明书的要求操作设备并对设备进行保养。

2、在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3、更换备用仪器或主要关键部件（如分析单元等），应根据相关标准要求重新调

试检测合格后重新组织验收方可投入运行。

4、每 15 天至少清洗一次烟尘仪中隔离烟气与光学探头的玻璃视窗，检查一次仪器

光路的准直情况；对清吹空气保护装置进行一次维护，检查空气压缩机或鼓风

机、软管、过滤器等部件；

5、每 15 天至少检查一次气态污染物 CEMS 的过滤器，采样探头和管路的结灰和冷

凝水情况，气体冷却部件、转换器、泵膜老化状态；

6、每 1个月至少检查一次流速探头的积灰和腐蚀情况，反吹泵和管路的工作状态。

7、每 15 天至少对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一次现场检查和维护，保持摄像机外罩的清洁。

云南深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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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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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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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大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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